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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却一波三折，科学鉴定去伪存真。明明是伪造证据

法院却不能认定。伪造证据何时休？是法律软弱还是有空可

钻？ 主题词：离婚 伪造证据 诈骗 本是一起简单的离婚诉案

，双方都是再婚，各带一女孩，婚后没有财产及子女，结婚

不到八个月便诉讼离婚。婚前财产清楚，又不涉及子女抚养

，然而庭审却一波三折，历时一年半才终结。笔者作为原告

马某（男方）的代理人，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有必要将这

起颇具戏剧性的案件展示给大家，以供交流与借鉴。 一.案情

初变 原告马某与被告王某于2004年3月经人介绍相识，同年4

月20日登记结婚，5月1日被告过门与原告生活，原、被告均

系再婚，并各带一女，婚初两人感情一般，不久即常因琐事

发生争吵。原告于2004年11月与被告分居生活，搬出另住，

并于2004年12月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离婚。 原、被告婚后

居住在马某所在煤矿宿舍楼一套。原告主张该房及房内家具

、电器等财产系其与前妻离婚时，协议约定归其所有，并有

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与前妻）离婚协议书证明。

被告却主张该房及房内马某的所有财产属原、被告婚后共同

财产，并提供协议书一份，内容是：“马某与王某自2004年4

月20日结婚后，马某现有的楼房、工资及家中马某所有财产

归马、王二人婚后共同财产。”被告称该协议书由其书写后

，原告按的手印。被告还主张夫妻共同债务10000元，提供借

条一张，上面记载：今借刘某（系被告姐夫）现金10000元，



为马某还债，借款人是王某，借款时间是2004年6月14日。被

告称马某知道该借款，“借款人”上面的手印是原告所按，

是被告先写的字，原告后按的手印。 原告对协议书及借条坚

决否认，理由是上面均没有自己的签字，从来不知有此协议

书和借条的存在，也未按过手印。协议及借款都是被告一手

捏造的，目的无非是想侵占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具有高中

文化，难道还不会书写自己的名字？ 我国《婚姻法》 “第十

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

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

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按此

规定，如果协议书是真的，则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具有约

束力。原告无疑将要分割房屋的一半给被告。马某的财产权

益受到严重威胁！ 二.第一次技术鉴定 面对马某的否认，被

告申请指纹鉴定。法院遂委托市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一个

月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结论为：协议书和

借条上的指纹均系马某右手食指所留。 马某一时丈二和尚摸

不着了头脑，自己什么时候按过手印？自己的手印怎么到了

协议书和借条上？马某纵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被告王

某一再声称是她书写了之后，马某认可才按捺的手印，个别

具体细节则记不清了。虽然有种种疑点，比如为什么没有马

某的签字？借款的详细来源、去向？按手印的具体时间、地

点、经过，在场人有谁？但这些疑问都不能推翻马某的手印

。顿时马某成了众矢之的，亲戚朋友、法官，就连笔者都对

马某的陈述产生了怀疑，马某是诚实的吗？ 三.重新鉴定水落



石出 马某对鉴定书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针对原、被

告的陈述及发现的疑点，笔者拟定了一份详细的《司法技术

鉴定申请书》。鉴定要求为：“1.两张纸条上面是否有马某

的手印？2.是先按的手印，还是先书写的文字？3.两张纸条是

否原为同一张信纸？4.两张纸条是否是同时书写及每张纸条

书写距今时间？5.两张纸条上所谓马某指纹是否为同一时间

按捺及每个“马某”指纹按捺距今时间？”法院委托山东永

鼎司法鉴定中心先对前两项要求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1.

指印是马某本人所留。2.借条中“借款人”字样处红色指印

形成在前，“借款人”字样形成在后；书面协议书中落款“

马某”字样处红色指印形成在前，马某字样形成在后。 至此

案情已经明朗，后几项鉴定已无必要。面对重新鉴定结论，

王某仍然支吾坚持说是其先书写了文字，马某后按捺的手印

。司马昭之心路人已知，被告伪造证据企图侵占原告合法财

产的阴谋暴露出来。原告当即强烈要求对被告等人串通伪造

证据的行为进行制裁，给予拘留或罚款，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和权威，但法庭没有采纳。 四.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关于协

议书和10000元借条，由于被告的陈述和鉴定结论明显矛盾，

协议书和借条有不实之处，故对协议书和10000元借条不予认

定，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

马某与被告王某离婚。 二.某煤矿宿舍楼房一套及房内财产归

马某所有。 马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得到

了弘扬，法治的精神和权威得到了较好的传播，其效果远比

几十堂法制课要好得多。 五.法律思考 （一）.王某的行为是

否是伪造证据？ 法院最终没有对王某予以制裁，原因是没有

认定王某的行为是伪造证据或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理由是虽



然协议书和借条不能认定，但上面毕竟有马某的指纹，也没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张纸条是伪造。因此，法庭没有对王某

给予制裁。 马某的指纹如何到了纸条上？据马某猜测，应该

是在其睡觉时，王某将手印按到纸条上的。如此一来，真是

可怕！即便在睡觉时也要提防着自己枕边的“爱人”！ 笔者

以为，王某的行为已构成妨碍民事诉讼，应当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零二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之规定，予以罚款、拘留。协议、借

款都是客观事物，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既然不是真的那只

能就是假的。王某的主张不能认定为真的，就只能是假的。

王某的行为无疑属伪造证据，已构成妨碍民事诉讼。《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

〕３３号）“第九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

出的另一事实”。王某的陈述与科学鉴定结论截然相反，完

全能够推定出王某伪造证据这一事实。不需要马某再来提供

证据证明王某系伪造证据，要求马某对此负举证责任显然是

不客观和不公正的。对这样明目张胆玩弄法律的行为，如不

严惩则不足以正国法！ （二）.王某是否涉嫌诈骗犯罪？ 我

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

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

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

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

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被告王某用伪造证

据、虚构事实方法，企图非法占有马某的合法财产，其行为

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已达到数额巨大。马某的房屋价

值九万元，加上借款10000元。王某涉嫌非法占有的数额

为5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24日）: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

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也

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王某的涉嫌诈

骗的部分，法院应当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样严格执法

，对任何违犯法律的行为绝不姑息，必将大大促进法制化的

进程，使公民养成遵法、守法的好习惯。 然而《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

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2002年10月24日）规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

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

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

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

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

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



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该解释所产生的后果是民事案件中伪造证据的行为层出不

穷，而法院却往往又无能为力。个别不法之徒视法律为儿戏

，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社会诚信度降低，人与人之间出

现信任危机，更可怕的是大家对法律逐渐丧失信心。民事诉

讼中伪造证据的行为固然也侵害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

，但直接的目的却是侵占他人的合法财产；这种不法行为的

本意并非扰乱法庭审理活动，而是不法占有公私财物。因此

，笔者认为该解释人为缩小了诈骗罪的外延，放纵了犯罪，

不利于诚信、和谐、法制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三）.完善措

施 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建立一套伪造证据追究制度，严谨

、科学且富有操作性，使企图玩弄法律的人闻风丧胆。从民

事、行政到刑事制裁手段完备，坚决打击不法分子，树立诚

信为本的主流理念。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营造一个高素质

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此项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复杂

的工程，需要我辈法律人不断进取，勇于开拓方能实现。 以

上仅是笔者个人的粗浅看法，颇有偏颇之处，敬请同仁不吝

指教。 （作者：何秀刚，山东平畴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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